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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聊天当回事
□ 杨 栎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散文家陈之藩在

台湾编译馆上班，正好和梁实秋是邻居。

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去梁家吃晚饭、聊

天。他俩当了四五年邻居，也就聊了四五

年。离开台湾后，陈之藩受胡适鼓励，去

美国宾大留学，也常找胡适海阔天空地闲

聊。后来他回忆说，与胡适和梁实秋聊

天，收获很大。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每个人获

取知识的渠道，各有不同。闷头学习固然

好，但终究是单方面接受知识。而且一味

埋头前行，一旦走错方向，容易撞上南

墙。有个人聊天说话，分享点拨一下，就

好很多。获取知识的渠道，也一下子变得

宽敞起来。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

书”，正是如此。陈之藩是电机学教授，最

终能成为散文大家，除了自身努力，那些

宝贵的聊天经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何况有时候聊天，还能聊出经典。西

方有柏拉图、东方有孔子，他们留下的两

本传世之作，本质是聊天记录。我认为会

聊天的人，一定会写东西。因为出口成章

是即兴发挥，最难。关起门来写东西，有

参考书和网络的帮助，引经据典、堆砌词

句不是难事。但聊天不同，它考验人的瞬

时反应和发散思维，而且话说出口，还收

不回来。这就好比演话剧和开演唱会，没

有机会“NG”或者“掐了不播”，靠的完

全是现场功力。若有谁聊天时常常口出金

句、发人深省，此人必定是高人。

聊天这事儿，原本就是“拉家常”。寻

常人等、街坊邻居，大家聊起天来，无非

就说一些家长里短的寻常小事，谈一点为

人处世的道理，有时也会扯扯时事。所以

聊天得平易近人、设身处地，让人听得进

去、说得出来，交流才能更加顺畅。若和

故作高冷、故弄玄虚、堆砌辞藻或者自说

自话的人聊天，一定是味如嚼蜡。“酒逢知

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聊天对人际

关系的影响，非常重要。

“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那是面对面

聊天，不一定时时能够做到。所以人们常

常借用工具，比如鸿雁传书、邮差送信

等，后来有了电话、短信、邮件，交流起

来就更方便了。俗话说“见字如面”、“闻

声如见其人”。因为“字如其人”，见了对

方亲笔写下的字，仿佛见得音容笑貌，声

音也是一个人独有的特质，亲耳听到对方

说话，也一定倍感亲切。相比而言，如今

的短信、邮件，包括微信等等，速度虽

快，但都是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屏幕传递，

看到的是信息、是消息、是资讯，缺少了

有血有肉的情感。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发消息的过程中人们多会加上一些表情符

号，意在活泼生动，其实是弥补不得见的

缺憾，让大家在隔空聊天的时候，多一层

对对方现时表情和反应的想象。也许也是

因为那样的原因，我们得空的时候，多会

选择用语音或者视频聊天，来取代电子屏

幕上的讯息。

说到底，好的聊天，就是真诚相告、

专心对待、说心里话。如今生活节奏太

快，我们常常会通过现代化的方式传递信

息，有时可能会在聊天的时候分心忙着做

别的事、有时可能只顾着点赞甚至都不看

看对方到底说了啥，有时还可能急于结束

对话而选择一两句话应付别人。其实有些

时候还是应该慢下来，认真地去打电话、

见见面、认真专注地聊聊天。虽然现在聊

天记录已经难成传世的经典，但若聊得

好，至少还可以走心。

城市越来越大，上班的路越来越远。要
坐的公交车总是等不来，一班地铁又刚开走
⋯⋯相信你已经掏出了包里的手机，开始刷
微信、看小说了。才看两眼，车来了。

作为一个上班族，像学生般踏踏实实看
本书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移动互联网时
代的爆炸式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任何内容”的阅读环境。学
会利用 1 分钟、2 分钟的碎片时间，常常能
积少成多，实现读书清单上的计划。

移动阅读

拥挤的车厢，基本很难有空座，总需要
你的一只手抓住扶手才安全。超过手掌大小
的东西就很难展开，而且单手也很难随意翻
纸张。随时随地可上网的手机被赋予了出行
阅读必备神器的新技能。

上班路或长或短，站点间距也或长或
短，但车厢环境一般都不会太好，周边往往
都很嘈杂，5 分钟、10 分钟就会被广播或上
下车的乘客打断一下。很难用这些断断续续
的时间来阅读一些需要认真思考的东西，比
如历史、哲学、人文之类的书籍。时间太细
碎，往往都是脑子里的小人还没摆好思考者
的姿势，甜美的双语嗓音就开始报站名了。
于是只好在再次开车后回顾下看过的几段，
时间久了，不免有些寸功未进的沮丧。特别
是还需要兼顾公交车到站没有、所排的队伍
有没有什么变化之类的信息，如果在看推
理、侦探、心理之类的读物，很容易出现错
过站之类的麻烦。

相比之下，“读起来不太费脑子”的资
讯和文章就成为了上班路上的最佳选择。媒
体从业者郑敏在每天的“上班碎片时间”，
喜欢看 APP 推送的新闻——财经早餐，再
刷刷微信、朋友圈，和朋友分享吐槽下时事
热点乃至生活趣闻。我问她为什么喜欢看这
些，得到的答案是因为“每天工作太累了，
以轻松愉快的方式接受新资讯是缓解紧绷神
经又不耽误工夫的事情”。对于这个观点，
兰州大学学生张欣表示认同。张欣在西安实
习时就常常在地铁里阅读小说或新闻，谈及
自己在坐地铁时的阅读偏好，她总结为“章
节篇幅小一点的，有趣，简单一些最好，不
费脑子的”。

爱读书的人更喜欢追求纸质书的阅读感
觉，可又舍不下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三坟五典
八索九丘应有尽有的满足。轻巧便携的电子
书和平板电脑的出现，成功促使越来越多的
读者将对纸张质感的依恋转至线上电子书。

电子书以及电子书阅读器既实现了读者随时
随地的畅享阅读，又满足了一只手在拥挤的
地铁里不扰众的要求。

在尼尔森图书公司此前发布的 《2014
年全球图书市场报告》 中也可以找到佐证。
报告明确提到，电子书仍是影响全球书业走
势的最大变量，在印度、中国、巴西等国，
其电子书市场正在“快速成长”。

“三上”读书

北宋欧阳修的 《归田录》 有一篇文章，
讲的是自己与朋友谢绛交流治学读书。其中
有这样的经典名句：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
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
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
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
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
之声琅然，闻于远近，亦笃学如此。余因谓
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
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

大概是说，好友钱惟演平生唯独爱好读
书，坐着即读先秦百家著作、史书，躺着则
读各种杂记，如厕的时候则读小辞。大概从
未把书放下片刻。宋公垂在史院读书的时
候，每次入厕一定带上书，读书之声，清脆
响亮，远近都能听见，好学竟到了如此地
步。而欧阳修表示自己所作的文章，多半也
是在“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因为
只有这样才可以好好构思罢了。由此可见，
利用碎片时间读书不完全是这个时代的产
物，而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虽然古时的“马上”变成了今日的“路
上”，但我们现在的读书时间、内容其实和
古时候的文豪们相比，差距也不大。

睡前的半个小时到一小时是一天当中最
安静最完整的时间。泡上一杯香茗，清新的
香气在微黄的小灯下飘散，捧一卷书细细
读上几页，这段小时光就是全天最惬意的
时 间 了 。 躺 到 床 上 看 书 ， 目 的 不 单 是 看
书，也是为了更好地入睡，多数人爱看一
些历史、社会、人文、传统的经典，在睡
前读上几页需要好好品味的书，品出一点
惬意然后和周公谈一谈。

厕上书该是什么类型争议就比较大了，
有些人认为环境比较清幽，不适合看有深度
的书，不然冥思苦想恐怕会影响如厕的初
衷。不过也有一些人看来，厕上的“大便
书”反而需要一些“力度”。

回想高中时代的学习讨论会，一学霸表
示在自家厕上看完了整套 《红楼梦》，捎带
背下了慷慨激昂的 《我有一个梦想》。到了
大学，十点半以后依然亮着灯的厕所是如上
甘岭般的存在。三五个同学聚在一起，背完
了数以千计的单词、语法，或许是觉得环境
艰苦，记忆尤其深刻，成绩还挺不错的。暑
期参加高中同学会，学霸同学在那学期蹲着
看完了 《宏观经济》 和 《金融市场》。

在大城市奔波劳碌，饭时找个饭友也不
是件易事，一人食又颇为尴尬。大厨烹制的
菜肴就远不如书本吸引人了。韩寒的尖酸、
孙睿的刻薄、刘墉的直白、六六的世故、王
朔的深沉，正如酸甜苦辣咸般各有味道。如
果饭菜味道不尽如人意，翻翻生活家们的美
食之路，催眠下自己还是颇为有效的。

碎片成金

经常听到有朋友在抱怨，工作太忙，生
活压力太大，没时间看书。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只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还是可以
抽出很多时间来读书的。

首先，每天留出半小时或 1 小时关上电
脑，断开手机的网络，给自己一个相对安静
的阅读时间。每天花一个小时看 10 页有用
的书，每年可看 3600 多页书，30 年读 11
万页书，11 万页书足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学
者，一个领域的专家。

其次，要习惯于带书。要读书先得有
书，带在身边才能想起看。在手机和平板
里面携带几本书，等地铁、等人、等上菜
的时间都可以看上几页，慢慢地在不知不
觉中就把一本书看完了，大大提高了读书
的效率。走路的时候也会有大量的时间，
这个时候有声书籍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每
天上下班路上倒公交差不多 20 分钟，刚刚
好能够听两集新概念英语。

多数人出门也会背包，喜欢纸质书籍的
你，不妨把包背大一点，放下一本书也不会重
多少。有座位的时候，工作间隙更加方便去
看。毕竟有些时候电子设备可能会没电，出
故障等等，还有些场合不太适合拿出各种电
子设备，这个时候纸质书籍就会很方便了。

为迎合阅读的新发展，纸质书的出版也
在推陈出新。口袋书、手掌书的种类越来越
多，质量也颇高，在书店遇到可心题材不妨
多买几本，碎片时间读上几页，说不定书中
的内容能给你留下更深刻的记忆。

□ 雷 婷

☞ 碎片时间是越来越被人们重视的新“资源”。短短几分钟内，你可以读本感兴趣的书，投身公益善

事，或者做一些有趣的事。从本周起，请关注“碎片有料”——

碎 碎 读 能 成 金
内蒙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匈奴王

冠是一件鹰顶金冠饰，是匈奴文物最
有代表性的稀世珍品，是迄今为止所
见的唯一的“胡冠”。它造型奇特，制
作精湛，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艺术
的结晶，堪称匈奴艺术瑰宝。

1972 年 1 月 11 日，当时的内蒙古
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市旧称）杭锦旗阿
门其日格公社 76 岁的王美子老人，在
阿鲁柴登大队以南 4 里左右的一个荒
凉的大沙窝子里挖土龙骨（古生物化
石）时发现不少古代的金银器物。由
于当时天寒地冻很难挖掘，再加上一
些迷信观念，老人认为外财不能一人
独得。于是他便回村叫上儿子和邻居
等 5人同去挖宝。

后来，老乡们把金银器物卖到了
伊盟杭锦旗人民银行。当时人们的文
物保护意识很差，甚至对文物是什么
都没有概念。旗银行也没有把收购的
金银器物当成文物向上级汇报，只是
鼓励社员尽量发掘，有多少收多少。
后来还是一位银行职员反映到伊盟文
教局，内蒙古文化局立即派文物工作
队前去调查处理。后经调查证明，这
批极其珍贵的金银器共 200 多件，是
2000 年以前匈奴王的遗物，是以鸟、
兽纹为主体的各式金饰牌，有虎咬牛、
虎吃羊的场面。反映的图案以马、牛、
羊、鸟为主，也有虎、狼等。这在我国
匈奴族考古史上是很罕见的。

鹰顶金冠饰是这批匈奴遗物中最
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王冠由黄金制
成，分鹰形冠饰和下部的冠带两部
分。上部的鹰形冠饰为一只站立在半
球形底座上、昂首傲立、展翅欲翔的雄
鹰。鹰身由薄金片锤打做成，中空，整
体造型生动，羽翼线条流畅。鹰的头
部和颈部用绿松石制成，由金丝串联
与鹰身相接。鹰的尾部也是另行制作
后插入体内。整个鹰形冠饰金碧辉
煌，略加摇晃或轻风抚动，雄鹰还会摆
动头尾，呈现出展翅欲翔的神姿。雄
鹰脚下的半圆形球体上，还有狼噬咬
盘角羊的精美浮雕。下部冠带由 3 条
半圆形图案组成，主体部分为绳索纹，
相互连接部的两端分别铸造浮雕的
虎、马、羊。虎龇牙咧嘴，造型凶猛强
悍，马、羊低头伏卧，作温顺之态。整
套冠饰气势磅礴，刻画出雄鹰高高在
上，鸟瞰草原上虎狼咬噬马羊、弱肉强
食的生动场面，造型逼真，栩栩如生。

根据出土的这批文物综合推断，
这顶金冠应该是匈奴王或酋长的冠
饰。但到底属于谁，考古界没有定
论。不过，有人推测这顶匈奴王冠可
能就是林胡王或白羊王的。因为，鄂
尔多斯地区在秦汉时期被称为“河南
地”。战国时期活动在河南地一带的
早期北方民族，主要有林胡王和白羊
王二支，林胡王居东，白羊王居西。

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中，有两位
和白羊王、林胡王有关联。其一是大
将军卫青，他当时的主要对手就是白
羊王。第二个人是赵武灵王，他“胡
服骑射”就是向林胡人学习。当然，这
不过是一种推测，匈奴王冠真正的主
人可能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

很多文物的故事已经难以被今人
解读了，但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了解
而失去夺目的光彩，它们的神秘将继
续指点着人们向历史深处探秘。

匈奴王冠

鹰的头颅

□ 刘 岩


